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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

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

府部署要求，将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低保标准确定调整机制

作为提升新时代民政服务保障效益的重要举措，坚持多措并

举，以兜住兜准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为目标，促进低保制度健

康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坚持共享发展。进一步增强最低生活保障“促发展”作用，

由保生存向保基本、防风险、促发展转型升级，低保标准体现

“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”理念,随着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提

高逐步提高。

坚持适度合理。低保标准确定调整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

平和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，充分发挥适度合理的保障水平与再

就业联动效益，促进“输血式”向“造血式”转变的劳动发展

相衔接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不脱离实际、不超越阶段。

坚持科学规范。低保标准确定调整以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

数据为测算依据，符合当地困难群众实际生活状况，满足基本

生活需求，做到依据客观、方法科学、程序严谨。

坚持公开透明。及时公布低保标准确定调整情况，自觉接

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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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科学、规范、合理的低保标准确定调整

机制。按照“规范测算初始标准、科学评估调整条件、及时动

态调整实施、稳妥消化历史差距、定期跟踪监测评价”的基本

路径，有序推进全省实行统一的低保标准测算确定方法和完善

灵敏有度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统一标准确定方法

1.省级平均低保标准计算采取加权平均法。计算公式为:

省级平均低保标准=Σ(所辖各县区低保标准×各县区低保人数)

÷辖区低保总人数。

2.各县区低保标准根据上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，区分城

乡分别确定。计算公式为:低保标准=当地上年度城镇(农村)居

民人均消费支出×量化比例。

3.省级指导量化比例区间为：城市低保标准为当地上年度

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25%-35%；农村低保标准区间为当地

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35%-45%。省级指导量化比例

区间将按照社会经济发展适时调整。

（二）科学确定量化比例

各市（州）低保标准与上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挂钩的量

化比例，由当地按照发展改革、统计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，综

合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支出(含必需食品消费支出和维持基

本生活所必需的衣物、水电、燃气、公共交通、日用品等非食

品类生活必需品支出)、人均可支配收入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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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力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。

（三）规范标准确定程序

低保标准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研

究提出方案，按程序报同级人民政府确定、公布，并将公布的

低保标准报省级民政部门、财政部门备案。各地民政部门要及

时落实低保标准动态调整实施工作，应在上年度城镇(农村)居

民人均消费支出等有关统计数据公布后，启动低保标准动态调

整机制，会同财政部门进行测算，需要调整的，原则上应在当

年 6 月底前调整完毕。

（四）稳妥消化历史差距

各市（州）现行低保标准测算采取其他方法确定的，要抓

紧开展测算调整工作，尚未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挂钩的，及时

按照全省统一的计算公式、指导量化比例区间参照发展改革、

统计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科学测算。所辖县区要按照经济

发展水平合理体现区域差异。对于现行标准测算后高出省级指

导量化比例区间的，要通过减缓标准提高速度，适量降低标准

提高比例等方式逐年消化；对于现行标准测算后低于省级指导

量化比例区间的，要合理规划提高标准工作进度和幅度，到

2028 年达到全省低保标准统一在省级指导量化比例区间内。

（五）跟踪监测评估绩效

省民政厅、财政厅将定期组织专家对各地量化比例的合理

性进行评估,指导各市（州）科学确定量化比例和低保标准。各

市（州）要建立低保标准制定与落实的绩效监测评估机制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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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合理的区间内最大限度发挥低保的兜底保障作用，同时提

升低保在促发展促就业、鼓励保障对象自力更生等方面的社会

效益。

（六）加强相关标准衔接

各地要加强低保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合理衔接。充分发

挥低保标准的基础参照作用，加强低保标准与特困人员救助供

养基本生活标准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

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等各类保障标准统筹衔接。

（七）加强物价跟踪监测

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,由价

格主管部门准确测算价格临时补贴标准。加强与发展改革、统

计、调查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密切关注、动态掌握食品价格和

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变化情况，及时分析研判、

适时启动机制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低保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要素，是认定

保障对象、确定保障范围、核定保障金额的重要依据，关系到

低保制度公平实施和可持续发展。低保标准确定调整工作对保

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

具有重大意义，是建立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最重要的基础

性工作。民政部门要切实发挥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，加强与发

展改革、财政、统计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，精心组织、周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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